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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78号运达国际广场写字楼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建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0人，代表股份

555,399,942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678%；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
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和中小股东授权代表共 157人，代表股份数 69,140,542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5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数486,259,400股，占

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225%。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57人，代表股份数69,140,542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53%。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555,115,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8%；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弃权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56,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885%；反对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弃权
6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1.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555,326,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8%；反对

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9,067,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940%；反对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弃权67,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1.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555,115,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8%；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弃权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56,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885%；反对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弃权
6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555,115,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8%；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弃权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56,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885%；反对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弃权
6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8%。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555,157,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3%；反对

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97,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487%；反对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3%；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555,089,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1%；反对

3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3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509%；反对3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91%；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555,183,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9%；反对

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923,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863%；反对2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555,089,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1%；反对

3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3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509%；反对3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91%；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555,157,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3%；反对

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8,897,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487%；反对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3%；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普通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荣律师、胡峰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72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5-069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枫桥街道鹿山路348号阿特斯储能科技有限公

司一楼储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2
692

2,662,782,648
2,662,782,648

73.9662
73.96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Xiaohua Qu（瞿晓铧）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19,246,993
比例（%）
98.3650

反对
票数

43,281,356
比例（%）
1.6254

弃权
票数

254,299
比例（%）
0.0096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19,370,900
比例（%）
98.3696

反对
票数

43,171,720
比例（%）
1.6213

弃权
票数

240,028
比例（%）
0.0091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59,216,833
比例（%）
99.8660

反对
票数

3,351,501
比例（%）
0.1258

弃权
票数

214,314
比例（%）
0.0082

4、议案名称：《关于美国市场业务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1,303,352
比例（%）
98.3681

反对
票数

5,653,938
比例（%）
1.5393

弃权
票数

339,637
比例（%）
0.0926

5、议案名称：《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及实控人曾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3,030,839
比例（%）
98.8385

反对
票数

4,059,541
比例（%）
1.1052

弃权
票数

206,547
比例（%）
0.0563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3,519,586
比例（%）
98.9715

反对
票数

3,514,613
比例（%）
0.9568

弃权
票数

262,728
比例（%）
0.0717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16,607,335
比例（%）
98.2659

反对
票数

45,903,042
比例（%）
1.7238

弃权
票数

272,271
比例（%）
0.0103

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1,436,038
比例（%）
87.5139

反对
票数

45,601,018
比例（%）
12.4153

弃权
票数

259,871
比例（%）
0.07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

6

8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美国市场业务调整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及实控
人曾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2026年
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

担保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3,731,112
361,303,352

363,030,839

363,519,586

321,436,038

比例（%）

99.0291
98.3681

98.8385

98.9715

87.5139

反对

票数

3,351,501
5,653,938

4,059,541

3,514,613

45,601,018

比例（%）

0.9124
1.5393

1.1052

0.9568

12.4153

弃权

票数

214,314
339,637

206,547

262,728

259,871

比例（%）

0.0585
0.0926

0.0563

0.0717

0.07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7、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数量的2/3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剔除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加拿大CSIQ需对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8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赵丹妮律师、蒋雨达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205 证券简称：德科立 公告编号：2025-072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周建华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741,2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683%。上述股份
中550,970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的股份，于2023年8月9日上市流通，24,960股为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所取得的股份，并于 2025年 6月 30日上市流通，165,291股为公司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周建华先生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100,000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0.0632%。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
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
息事项，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周建华先生出具的《关于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周建华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741,221股
0.4683%

IPO前取得：550,970股
股权激励取得：24,960股
其他方式取得：165,29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周建华
不超过：100,000股
不超过：0.063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股
2026年1月9日～2026年4月8日

IPO前取得、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及股权激励取得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周建华先生于公司上市时承诺：

“（1）本人在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36个月与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孰长期限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作相应调整。

（3）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
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作相应调整。

（4）本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本次发行前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②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5）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后 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限售期满之日
起 4年内，每年转让的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6）本人将严格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减持股份情形时，承诺
将不会减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
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在实施减持时，将依据法律法规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得减持。

（7）本人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转让的规定，若
相关规定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8）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减持股票的，本人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以
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本人未将违
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
相等的现金分红。”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
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63 证券简称：松炀资源 公告编号：2025-058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
年12月16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林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
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王林伟先生由原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职工董事调整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王林伟先生简历
王林伟先生：男，1978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8年 10月至

2006年6月，任汕头市高远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8年3月至2008年9月，任广东松炀塑胶
玩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助理；2008年 9月至 2014年 7月，任汕头市松炀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1年6月至2017年10月，任汕头市澄海区远通纸品贸易商行负责人；2014年7月至2017年8月历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4年7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董事。2025年12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

证券代码：603863 证券简称：松炀资源 公告编号：2025-057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海围片区风雅西路西北侧松炀资源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1
57,303,700

28.1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204,65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

数量为 1,085,000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03,565,000
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王壮加先生因个

人事务请假无法出席，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商议，一致同意推选董事王林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非独立董事、董事长王壮加先生因个人事务请假缺席，非独立董

事、财务总监李纯女士因公务出差请假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林指南先生出席会议，其余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23,600
比例（%）
99.6857

反对
票数
83,700

比例（%）
0.1460

弃权
票数
96,400

比例（%）
0.168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2,700
比例（%）
99.7015

反对
票数
82,200

比例（%）
0.1434

弃权
票数
88,800

比例（%）
0.1551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2,700
比例（%）
99.7015

反对
票数
82,200

比例（%）
0.1434

弃权
票数
88,800

比例（%）
0.1551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3,100
比例（%）
99.7022

反对
票数
83,300

比例（%）
0.1453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1525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3,100
比例（%）
99.7022

反对
票数
83,300

比例（%）
0.1453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1525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3,100
比例（%）
99.7022

反对
票数
83,300

比例（%）
0.1453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1525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3,100
比例（%）
99.7022

反对
票数
83,300

比例（%）
0.1453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1525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4,200
比例（%）
99.7042

反对
票数
82,200

比例（%）
0.1434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1524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3,100
比例（%）
99.7022

反对
票数
82,200

比例（%）
0.1434

弃权
票数
88,400

比例（%）
0.1544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4,200
比例（%）
99.7042

反对
票数
82,200

比例（%）
0.1434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1524

2.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4,200
比例（%）
99.7042

反对
票数
82,200

比例（%）
0.1434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1524

2.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34,200
比例（%）
99.7042

反对
票数
82,200

比例（%）
0.1434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152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34,600
比例（%）

92.8381

反对

票数

83,700
比例（%）

3.3284

弃权

票数

96,400
比例（%）

3.833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议案2.01及议案2.0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狄柠、廖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935 证券简称：华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4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投工业”）持有安徽华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塑股份”）344,698,0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59%；建信金融资
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金融”）持有公司183,862,1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皖投工业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数量

不超过35,947,38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建信金融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35,947,38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变动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皖投工业、建信金融可以对减持计划进
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44,698,016股

9.59%
IPO前取得：344,698,01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83,862,135股

5.11%
IPO前取得：183,862,13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不超过：35,947,380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5,947,380股
2026年1月12日～2026年4月11日

于公司 IPO前持有的股份
经营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不超过：35,947,380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5,947,380股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2026年1月12日～2026年4月11日
于公司 IPO前持有的股份

经营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皖投工业、建信金融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与

上市公告书中作出如下关于自愿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重要承诺：
1、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

“（1）本公司自华塑股份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华塑股份股票，也不由华塑股份回购该部分股票；（2）本公司同意相关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本公司所持有的华塑股份股票依法锁定。”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1）在不违反本公司已作出的相关承诺前提下，本公司存在对所持公司股票实施有限减持的可

能性，但届时的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遵守下列规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
股份总数的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计算上述减持比例时，本公司与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合
并计算；（2）如果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关于减持股份
事项另有规定的，本公司从其规定。（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华塑股份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报刊上公开说明原因并向华塑股份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
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华塑股份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股东将根据自身经营发展情况、结合市场情况、公司股价以及相关规定等

因素，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
形。

2、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告知义务。减持计划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9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江西立达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西立达”）、北京立达高新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共青城立达”）、深圳立达新能源和先进制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立
达”）合计持有公司45,842,6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751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江西立达、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深圳立达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24,442,077股，拟减持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2.0000%。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暨 12,221,
038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00%暨24,442,077股。本次减持，上述主
体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00%暨24,442,077股。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江西立达、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深圳立达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IPO前取得公司股份的股东

45,842,644股

3.7511%
IPO前取得：45,842,644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 一
组

股东名称

江西立达、北京立
达、共青城立达、深

圳立达

合计

持有数量（股）

45,842,644

45,842,644

持有比例

3.7511%

3.751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江西立达、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深圳立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均为陈利，根据以上企业的书面确
认，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江西立达、深圳立达具有一致行动

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江西立达、北京立达、共青城
立达、深圳立达

减持数量
（股）

852,500

减持比例

0.0698%

减持期间

2025/9/11～2025/12/
10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6.40-16.85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2025年9月6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江西立达、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深圳立达
不超过：24,442,077股

不超过：2.000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221,03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4,442,077股
2025年12月22日～2026年3月2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资金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1、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本企业作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的承

诺。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2、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提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减
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在本次
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总数；

4、如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减持安排有不同意
见，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减持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主体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

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
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92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4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但尚

未使用的 729,970股股份，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265,122,774股减少至 1,264,392,804
股。

股份注销日：2025年12月17日
一、回购股份方案及实施情况
2022年8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6日、2022年8月13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72）。

2022年12月21日，公司完成回购，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585,320股，占回购
完成时公司总股本的0.1750%，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
12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

二、回购股份的使用情况
2023年3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3

年3月27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0
日、2023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2023年 5月 10日，公司“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 855,
350股公司股票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12日、
2024年3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员工持
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
实施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的审批程序
2025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2025年

10月 31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但尚未使用的729,970股股份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后，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 729,970股将被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265,122,774股减少至 1,264,392,
804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2025年11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
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北
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
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至今公示期已满45天。公
示期间未接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5年12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已回购但未使
用的729,970股股份，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四、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合计

变动前

0
1,265,122,774

729,970
1,265,122,774

变动数量

0
-729,970
-729,970
-729,970

变动后

0
1,264,392,804

0
1,264,392,804

注1：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本次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注2：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相应减少，公司控股股东养生堂有限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钟睒睒先生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股比例由目前的73.49%被动增加至73.53%，本次
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五、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

行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和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
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与备案等相关

手续。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5-72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内江鹏翔”）近期对涉税事项开展自查，需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410.46万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自查，内江鹏翔需补缴税款293.77万元，滞纳金116.69万元，合计410.4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上述税款及滞纳金已全部缴纳完毕，本次补缴税款事项不涉及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上述补缴税款

及滞纳金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内江鹏翔补缴的上述税款和滞
纳金将计入2025年当期损益，预计将影响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0.46万元，
具体影响金额以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本次补缴税款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5-07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12月15日发行完毕，相关发
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短期融资券发行简称

发行日
兑付日期

计划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
25浙商证券CP011
2025年12月12日
2026年9月17日
15亿元人民币

1.74%

短期融资券流通代码
起息日期

期限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072510312
2025年12月15日

276D
15亿元人民币

100元/张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